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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骏马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沈阳新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松公司”)

与骏马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马公司”）签订了《骏马一号工厂

注汽机组生产线采购合同》，合同总价格为 13644万元。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生效日期及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履行期限：生产线的全部工作站于 2014 年 8月 1日前初步满足现场调试

条件。生产线于 2014 年 12月 31日具备投产条件，即可进入终验收阶段。 

3、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该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造成影响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骏马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丽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注册地：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华丰路 21 号 

经营范围：油水汽分离器生产：工业锅炉、高压注汽机组、导热油炉、加热

炉销售（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涉及法律法规须经审批的，须凭许可证经

营）。 

2、本次采购合同是公司与骏马公司的首次合作。骏马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3．履约能力：骏马公司主营业务是高端石油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与服

务，具备较强的营运能力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注汽机组生产线 

2、交易价格：合同总价格为人民币 13644 万元（人民币壹亿叁仟陆佰肆拾

肆万元整） 

3、付款方式及金额： 

卖方承担此项目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培训及服务,买方须按照合同

的约定分阶段足额支付相关费用。具体付款金额与期限如下： 

（1）项目预付款：合同签字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买方支付卖方合同总价

格的 10%，即人民币壹仟叁佰陆拾肆万肆仟元（1364.4 万元），扣除已支付的人

民币壹仟万元（1000 万元），仍须支付人民币叁佰陆拾肆万肆仟元（364.4 万元），

支付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 

（2）项目进度款：生产线的总图设计完成确认后，买方须按如下四期足额

支付项目款，在 2014 年 3 月 30 日前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10%、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10%、2014 年 5 月 30 日前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10%，2014

年 6月 30日前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20%，至此买方共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60%。 

（3）项目到货款：设备及材料到达买方现场后，在到货量到达总货量的 50%

之时，买方须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10%，否则卖方有权中止后期货物的运送；在完

成余下货物运送之时，买方须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10% 。支付日期为到货的 7 个

工作日。 

（4）项目验收款：生产线调试验收合格后 15个工作日内，买方须支付合同

总价格的 10%。 

（5）项目质保金：质保期为两年，从生产线调试验收之日起算。质保期的

第一年结束后 15个工作日内，买方须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7%，质保期的第二年结

束后 15个工作日内，买方须支付合同总价格的 3%。 

（6）关于项目的融资，在买方满足融资条件的情况下，卖方予以配合。 

4、协议签署日期：2014年 2月 28日 

5、生效日期及条件：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6、履行期限：生产线的全部工作站于 2014 年 8月 1日前初步满足现场调试

条件。生产线于 2014 年 12月 31日具备投产条件，即可进入终验收阶段。 



7、违约责任：  

（1）如因卖方原因导致设备不能按时到场，并足以影响生产线的调试和投

产，则每迟延一周卖方须向买方支付延迟货物 0.3%的违约金；如因卖方原因导

致生产线不能按期投产，并足以影响生产线的调试和投产，则每迟延一周卖方须

向买方支付合同总价格 0.1%的违约金；但上述违约金的支付最高不得超过合同

总价格的 4%。 

（2）如因买方的原因导致货物延迟到厂，并足以影响生产线的调试和投产，

则每迟延一周买方须向卖方支付延迟货物 0.3%的违约金；如因买方原因导致生

产线不能按期投产，并足以影响生产线的调试和投产，则每迟延一周买方须向卖

方支付合同总价格 0.1%的违约金；但上述违约金的支付最高不得超过合同总价

格的 4%。如因买房付款延迟，工期顺延。 

（3）如卖方工艺水平达不到合同要求，则卖方无条件给予整改。 

（4）如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 

（5） 卖方不得擅自将合同的核心或关键性部分予以转包或分包。 

8、合同的解除及变更 

（1）合同一经成立，双方应严格履行，未经协商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

或变更合同条款。 

（2）合同履行中，如有争议买卖双方应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擅自主张合同解

除，应负责赔偿另一方因合同解除而已经发生的实际费用，但以合同总价格的

20%为赔偿的最高限额。 

9、争议的解决 

合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北京仲裁

委员会予以仲裁。 

三、上述采购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采购合同的实施预计将对公司 2014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作用。 

2、上述采购合同是国内首条高压注汽机组自动化生产线。该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国际一流的高压注汽机组自动化生产线，为骏马公司数字化工厂建设奠定良

好基础。该生产线的运作将提高高压注汽机组的生产效率，有效缓解该设备市场



供不应求的现状，提高产品性能，增强石油开采作业的安全度，延长设备维修、

保养期，确保产品品质和服务，推动石油装备产业的技术改革。 

3、上述采购合同的签订是公司综合实力的充分体现，为公司步入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大型自动化成套装备企业队伍打下坚实基础。 

4、上述采购合同的实施是公司市场开拓取得的新成果。高压注汽机组是石

油稠油开采的核心设备，目前全球能源紧缺，剩余石油资源大部分为稠油资源，

根据全球石油的储量与区块分布情况，稠油开采占比将逐年扩大，因此，高压注

汽机组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巨大。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扩大石油及相关高端装

备领域的市场，努力将其打造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5、该项目建成后，骏马公司将成为国际一流的石油装备制造企业，为其实

现成为国际石油装备产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企业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 

6、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履行合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骏马公司签订的《骏马一号工厂注汽机组生产线采购合同》。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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